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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業〈白虎通引得序〉辨 
周德良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  前言 

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是一九二八年美國哈佛大學

與中國燕京大學合作成立，致力於東亞和東南亞推進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之

高等教育。
1
一九三○年學社著手編纂中國古代典籍引得（Sinological Index 

Series），洪業（1893-1980）擔任引得編纂處主任。洪業言：「或謂一國文化

之升降，往往可以其出版品之數量為比例。余謂出版品之有資實學與否，往

往可以其有無引得為測。」
2
先後撰寫〈白虎通引得序〉（1931）、〈儀禮引得

序〉（1932）、〈禮記引得序〉（1936）、〈春秋經傳引得序〉（1937）與〈杜詩

引得序〉（1940）等，〈白虎通引得序〉即是洪業為燕京大學圖書館編纂《白

虎通》引得而作，民國二十年（1931）五月八日完成。
3
本篇雖是洪業第一

篇引得序文，篇幅最短，亦非代表之作，
4
但卻有重大成果。 

                                                                 
1  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建立於一九一九年，由美國與英國等四所基督教教會

聯合於中國北京開辦之大學，一九五二年先後併入北京、北京清華與中國人民等大學。 
2  洪業：〈引得說〉，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洪業．楊聯陞卷》，頁24。 
3  洪業：〈白虎通引得序〉（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編纂處編，1931年）。 
4  陳毓賢於《洪業傳》載：「洪業寫的〈禮記引得序〉贏得法國銘文學院的讚賞，榮獲

一九三七年度的茹理安獎金。但很多學者卻認為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一文更優

異。」（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2年），頁179。又，《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洪業．

楊聯陞卷》收錄〈儀禮引得序〉、〈禮記引得序〉、〈春秋經傳引得序〉、〈杜詩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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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距今（79-2010）已逾一千九百餘年，後世史

書記載書名，或曰「白虎通」、「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名稱不同；記

載作者，或不載撰者，或稱章帝，或謂班固，未有定論；至於篇數問題，或

稱六卷、十卷、十二卷、四卷，亦未有定數。自元大德本《白虎通》

（1305）問世以來七百餘年，世人始有完整文本一窺《白虎通》究竟。洪業

〈白虎通引得序〉一反傳統基本論述，質疑《白虎通》文本之真實性，在研

究《白虎通》及其相關領域之歷程中，具有指標意義。本文即以洪業〈白虎

通引得序〉為題，探討序文之論述宗旨，並商榷其論證結果。本文論述次

序，悉依洪業序文：首先，說明《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之關係；其次，闡

釋洪業序文之理據與結論；最後，辨論洪業序文之理據與結論。唯須說明，

本篇論文重點旨在辨論洪業序文之是非得失，討論範圍僅就洪業序文所涉及

之問題加以分析釐定；至於洪業序文所衍生之問題，乃至於《白虎通》之真

偽問題，礙於篇幅，略而不論。
5
 

二  《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 

洪業序文前二段，論述史書記載《白虎通》之差異性，及白虎觀會議與

會議討論所得之名稱問題，並引述前賢對於名稱問題之各自見解。 

傳統舊說以為「白虎通」，抑或「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是東漢章

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之文獻資料。
6
然而，洪業序文開宗明義即指證，歷來史

                                                                                                                                                           
序〉，獨缺本篇。 

5  關於《白虎通》之真偽問題，請參考周德良著：《白虎通暨漢禮研究》（臺北市：臺灣

學生書局，2007年），及〈環繞《白虎通》文本之諸問題〉，《孔孟學報》第81期
（2003年），頁243-275。 

6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2年3月），「中國歷史卷」「白虎觀會議」（Baihuguan Hulyi）條釋：「東漢章帝時召

開的一次討論儒家經典的學術會議。……章帝建初四年（79），依議郎楊終奏議，仿

西漢石渠閣會議的辦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陽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這就是歷

史上有名的白虎觀會議。這次會議由章帝親自主持，參加者有魏應、淳于恭、賈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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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載《白虎通》文本之相關資料，互有相左之處。依洪業所舉史書來源，

簡表如下： 
 
書籍 類別 名稱 篇卷 作者 

《隋書》 卷三十二〈經籍

志．五經總義類〉

《白虎通》 六卷  

《舊唐書》 卷四十六〈經籍

志．七經雜解類〉

《白虎通》 六卷 漢章帝撰 

《新唐書》 卷五十七〈藝文

志．經解類〉 
《白虎通義》 六卷 班固等 

《崇文總目》 卷一〈論語類〉 《白虎通德論》 十卷， 
四十四篇

班固撰 

《四部叢刊》 影印元大德九年

（1305）重刊宋監

本 

《白虎通德論》  漢玄武司馬

臣班固奉詔

纂集 
 

史書記錄，離異如此，洪業言：「然則書之名為白虎通耶？白虎通義耶？白

虎通德論耶？著者為章帝耶？班固耶？班固等耶？其卷數為六抑為十耶？」

（頁 1） 

案：《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79）曰： 
 

                                                                                                                                                           
班固、楊終等。會議由五官中郎將魏應秉承皇帝旨意發問，侍中淳于恭代表諸儒作

答，章帝親自裁決。這樣考詳同異，連月始罷。此后，班固將討論結果纂輯成《白虎

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作為官方欽定的經典刊布于世。」頁17。網際網路「維

基百科」（Wikipedia）：「白虎通，古書名，又稱《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東漢漢

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開白虎觀會議，由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及諸生、

諸儒在白虎觀（洛陽北宮）陳述見解，『講議五經異同』，意圖彌合今、古經學異同。

漢章帝親自裁決其經義奏議，會議結論作成『白虎議奏』，由班固寫成《白虎通義》

一書，簡稱《白虎通》。《白虎通》是以今文經學為基礎，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一。蔡

邕曾獲賜「白虎議奏」。清代陳立寫有《白虎通義疏證》。」全文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9%BD%E8%99%8E%E9%80%9A&varia
nt=zh-tw。此二例或可代表現代學界對於《白虎通》文本之普遍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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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曰：「……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

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

頗令學者得以自助。……」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

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

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

議奏。
7
 

 
章帝下詔開會，會議由魏應制問，太常以下及諸生、諸儒等，參與「講議

《五經》同異」，再命淳於恭記錄上奏講議結果，最後由章帝親「稱制臨

決」。因會議在白虎觀召開，故議奏名之曰「白虎議奏」，李賢（651-684）

注曰：「今《白虎通》。」
8
《隋書》以降，始以「白虎通」稱之。此外，《後

漢書．儒林列傳》載曰：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

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9
 

 
章帝親臨稱制，又「顧命史臣，著為通義」，故《新唐書》以降，以「白虎

通義」之名稱本次會議資料。再者，《後漢書．班固傳》載曰： 
 
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10
 

 
此處載明「令固撰集其事」，「作『白虎通德論』」，故《崇文總目》以此名稱

之。可見《後漢書》記載會議之事明確，但是對於會議所產生之相關文獻，

卻前後不一，語焉不詳。 

洪業指出：「范氏之文，已自相矛盾；此後世目錄彼此離異所由起

也。」因《後漢書》記載會議與資料，各有出入，導致後世史書目錄記載適

                                                                 
7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65年），卷3，

頁137-138。 
8  同前註。 
9  《後漢書》，卷七十九上，頁2546。 
10 《後漢書》，卷四十下，頁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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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一，形成一書多名之現象。有鑑於此，清世學者多所解釋，洪業序文引

述其中三說。 

其一，周廣業（1730-1798）。洪業言： 
 
解者或據李善《文選注》（卷五十五，陸機〈演連珠〉，第四首）曾引

班固《功德論》，而疑固所撰有《白虎通》及《功德論》二書，《後漢

書》乃漏功字。此周廣業之說也。（頁 1） 
 
案：《抱經堂叢書》本《白虎通》（本文以下稱此為「抱經本」。）盧文

弨〈白虎通序〉中引周廣業之言： 
 
周廣業曰：……竊疑通德二字本不連讀，乃是《白虎通》之外別有

《德論》，非一書也。李善《文選．注》引班固《功德論》曰：「朱軒

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是論，不見全文，豈范氏所指即此，而脫

「功」字歟？其言不類說經，或亦四子講德之流，而史誤為連及歟？

且古人講解經義，並謂之通，是書列《隋．經籍志》，亦曰《白虎

通》。
11

 
 

周廣業考證《文選．注》引班固《功德論》之文，故班固必有「功德論」之

作。《後漢書》既記「令固撰集其事」，「作『白虎通德論』」，而班固已作

「功德論」，故《後漢書》謂「作『白虎通德論』」，其中乃脫一「功」字，

「通德」二字不相連及，而是指「白虎通」與《功德論》二部著作。因此，

周廣業推翻有「白虎通德論」之稱，而且間接承認，並且證實有「白虎通」

之名。 

其二，莊述祖（1750-1816）。洪業言： 
 
或據蔡邕〈巴郡太守謝表〉「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

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一語，更從而減去《禮》

                                                                 
11 〔漢〕班固等著：《白虎通》（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69年《百部叢書集成》據《抱

經堂叢書》本影印），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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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數，遂疑《白虎議奏》卷數當在一百以上，不與《白虎通

義》為一書；而《白虎通議》者，乃章帝命史臣所撰《白虎議奏》之

略耳。此莊述祖之說也。（頁 1-2） 
 
案：「抱經本」莊述祖〈白虎通義攷〉曰： 
 
案：〈儒林傳〉云：「命史臣著為通義」，即今《白虎通義》也。議奏

隋唐時已亡佚，注以為今《白虎通》，非是。
12

 
 

依莊述祖考證，章帝命史臣所作之「通義」，其實是今之《白虎通》；並批評

李賢注「白虎議奏」即是「白虎通」，其實並不正確。莊述祖考證東漢蔡邕

（133-192）〈巴郡太守謝版〉中有「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

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之言，
13
依此推論曰： 

 
案《禮古經》五十六卷，《今禮》十七卷，《尚書章句》、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多者不過三十一卷，二書卷不盈百，則《奏議》無慮百餘

篇，非今之通義明矣。
14

 
 

莊述祖認為，蔡邕之時有百篇以上之「白虎議奏」，而「白虎通義」中有四

十四篇，因此，「白虎通義」只是議奏全文之略本，與議奏全文實是二本。

章帝命班固撰集其事即是「白虎議奏」，即是「白虎通」全文，此議奏當有

百篇以上，且在隋唐之時已亡佚；而今本《白虎通》即是章帝顧命史臣所作

之「白虎通義」，二者不可混淆。 

其三，孫詒讓（1848-1908）。洪業言： 
 

                                                                 
12 抱經本《白虎通》，頁4。 
13 〔漢〕蔡邕：《蔡中郎文集》（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69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

《十萬卷樓叢書》本），卷八，頁3。王昶考證蔡邕作〈巴郡太守謝版〉當於中平六

年，見《蔡中郎集》（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集部》據《海原閣校刊

本》校刊），附「中郎年表」，頁6。 
14 抱經本《白虎通》，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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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謂〈唐志〉之劉向《五經雜義》即《漢志》《石渠議奏》中之一部

分；更援之為例，而斷《白虎議奏》之外別無《白虎通義》一書；

《白虎通義》者，乃《白虎議奏》中之《五經雜議》而已。此孫詒讓

之說也。（頁 2） 
 
案：孫詒讓亦認為《白虎通》應正名為「白虎通義」，但是理據與莊述

祖迥異。孫詒讓〈白虎通義考〉曰： 
 
竊謂建初之制，祖述甘露，議奏之作，亦襲石渠，白虎議奏，雖佚其

卷帙，體例要可以石渠議奏推也。《漢書．藝文志》《書》九家內議奏

四十二篇、《禮》十三家內議奏三十八篇、《春秋》二十三家內議奏三

十九篇、《論語》十二家內議奏十八篇、《孝經》十三家內《五經雜

議》十八篇，共五部百五十五篇。石渠舊例有專論一經之書，有雜論

五經之書，合則為一帙，分則為數家，……白虎講論，既依石渠故

事，則其議奏必亦有專論一經與雜論《五經》之別，今所傳通議，蓋

白虎義奏內之《五經雜議》也。……晉宋以後，議奏全帙漸至散佚，

而《通義》一編，析出別行，僅存於世，展轉傳迻，忘其本始。於是

存其白虎之名，昧其雜議之實，或以通義該議奏，或以議奏疑通義，

皆考之不審，故舛誤互見矣。
15

 
 

孫詒讓認為，白虎觀會議既有意仿效西漢石渠閣會議之模式，其會議成果，

亦當仿效石渠閣編列之議奏形式；石渠閣會議既有專論一經與雜議《五經》

之書，依此類推，白虎觀會議「必亦有」專論一經與雜議《五經》之書。今

本《白虎通》內容雜議《五經》，依此判斷，即是白虎觀會議之「五經雜

議」者，至於白虎觀會議之「專論一經」者，則推測已全部亡佚。因此，孫

詒讓主張，《白虎通》應正名為「白虎通義」，以別於會議全本之「白虎議

奏」，突顯《白虎通》文本「雜議《五經》」與「通義」之實質內容。 

                                                                 
15 孫詒讓：〈白虎通義考〉，《國粹學報》第五年第二冊第五十五期（1909年）（臺北市：

文海出版社，1970年），頁2114-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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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廣業等三者之考證方法，多以史書文獻交叉比對，理據不同，結論亦

各有異。洪業認為：「以上三說，雖各不同，然皆有意為范氏解紛，皆認今

之所謂《白虎通》者，乃白虎觀會議之產品，而班固所撰集者也。」（頁

2）周廣業三者之基本論述，有一致之基本共識，即：今本《白虎通》乃東

漢白虎觀會議之資料彙編，由班固撰集而成。三者研究目的，著重在正名

《白虎通》，及其與白虎觀會議之名實關係，旨在為《白虎通》文本與史料

文獻互有齟齬之處，尋求合理之解釋。洪業對於三者之研究方法及其主張，

未置可否，卻對三者所持之共識，提出別開生面之見解。洪業言： 
 
今讀《白虎通》，疑其書非班固所撰，疑其非章帝所稱制臨決者，疑

其為三國時作品也。（頁 2） 
 

洪業質疑今之《白虎通》文本，並非如史書所載：班固所撰、章帝稱制臨

決，而是三國時期之作品。洪業此項指證，並非如傳統探討《白虎通》文本

與白虎觀會議間之名實問題而已，而是將問題提升到《白虎通》文本真偽之

考證領域，推翻傳統對於《白虎通》之基本論述。 

三  洪業〈白虎通引得序〉 

清代對於《白虎通》之研究，著重在書名問題，及《白虎通》與白虎觀

會議之關係，即使有涉及文本考證，亦多旨在正名書名與會議性質之目的。

自盧文弨（1717-1795）校刻《白虎通》之後，對於《白虎通》文本深入且

全面之疏證研究，陳立（1809-1869）可謂先鋒。陳立感歎疏證《白虎通》

困難之一曰： 
 
況其舊入祕書，久同佚典，毛公古義，莫遇司農，楊子元文，誰為沛

國，是以魯魚互錯，亥豕交差，同〈酒誥〉之俄空，若〈冬官〉之闕

略。雖餘姚校正，略可成書，武進補遺，差堪縷述，然亦終非全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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祗錄羽琌，而欲披精論于殘編，捃微旨于墜簡，其難四也。
16

 
 

陳立認為，白虎觀會議之後，《白虎通》文本並未及時公諸於世，反而庋藏

祕書，會議之資料文獻形同亡佚。至今雖有餘姚盧文弨之校補，但終非是原

本面目，至於白虎觀會議後之完整文獻，恐已灰飛煙滅，不可復原。陳立之

感歎，僅止於文本之不全，或是秩序有誤，尚未觸及《白虎通》「真偽」問

題。 

相較於前賢研究成果，洪業序文探究《白虎通》真偽問題與屬性關係，

明確指出《白虎通》：「疑其書非班固所撰」、「疑其非章帝所稱制臨決者」、

「疑其為三國時作品」，無疑是篇翻案文章。 

（一）疑其書非班固所撰 

洪業質疑《白虎通》非班固所撰，主要理據有二。其一： 
 
固所為文，見兩漢書中；此外，《文選》，《北堂書鈔》，《藝文類聚》

等書，亦頗多徵引。觀其行文氣韻，大不與《白虎通》相類。（頁 2） 
 

洪業比較班固已有之著作，其行文氣韻與《白虎通》不相類似。 

其二，洪業引《白虎通》卷一下〈禮樂篇〉「帝王禮樂」一節，「《禮

記》曰：『黃帝樂曰咸池，……』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
17

之文為例，推論：「《白虎通》據《漢書》及《稽耀嘉》之注；而注《稽耀

嘉》者，又曾據《漢書》也。」（頁 4）考證各書先後秩序，「由是觀之，

《禮記》最先，《樂緯》次之，《漢書．禮樂志》又次之，《樂緯》注更在其

後，而《白虎通》最後也。」（頁 4）因為上述四項文獻中，「要以《白虎

通》之解釋，為最圓整周密」。（頁 4）因此，洪業質疑： 

                                                                 
16 〔清〕陳立：《白虎通疏證》（臺北市：廣文書局，1987年5月據光緒元年春淮南書局

刊影印），頁1-2。 
17 抱經本《白虎通》，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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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二書皆為固一手所撰，何其文之不同耶？若《漢書》之成在《白虎

通》之後，固何為自捨圓整之解釋？若《白虎通》之出寔在《漢書》

之後，則其所解釋制樂一段，不僅較《漢書》為周密，而且皇帝稱制

親決勅撰之說也，著《風俗通》之應劭何故又全襲《漢書》之文而不

用《白虎通》之說？（頁 5） 
 

若《漢書》與《白虎通》皆為班固所撰，則兩者同述一事，為何不同文？其

次，若《白虎通》成書在前，《漢書》在後，則《漢書》何以不用較為圓整

之解釋？若《漢書》在前，《白虎通》在後，則東漢末應劭著《風俗通》

時，卻捨棄圓整論述之《白虎通》，而全襲《漢書》之文？因此，洪業更進

一推論：「可見《白虎通》之出，不僅在《漢書》之後，而且在《風俗通》

之後矣。」（頁 5） 

《白虎通》既鈔引讖緯者甚多，則撰注讖緯者之生卒生，當有助於考證

《白虎通》可能成書年代。《隋書．經籍志》載：「《樂緯》三卷，宋均

注。」又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注。」因宋均置於鄭玄之前，理應是

鄭玄前輩，則此乃是河內太守之宋均。洪業質疑此太守「彼以循吏著名，何

暇為讖緯作注？」（頁 5）故《隋志》載注《樂緯》之宋均，另有其人。孔

穎達疏《詩經．鄘風．定之方中》言注《樂緯．稽耀嘉》者為宋均，
18
李善

注《文選》引《樂緯．動聲儀》二則，復引其注，前後各稱注者為宋衷、宋

均，
19
故宋均與宋衷乃同一人也。而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陳壽《三

                                                                 
18 孔穎達疏《詩經．鄘風．定之方中》曰：「故《樂緯．稽耀嘉》云：『狄人與衞戰，桓

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註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詩經》，

〔漢〕毛公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縣：藝文印書

館）頁115。 
19 《文選》第六卷，左思（太沖）〈魏都賦〉：「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莖。」

一段，李善注曰：「《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

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立根本

也。』」〔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市：華正書局，1987年），頁

105。又，第十七卷傅毅（武仲）〈舞賦〉：「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恊神人

也。」，李善注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五莖，帝嚳樂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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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志》，裴松注《三國志》，之《後漢書．劉表列傳》，
20
及王粲〈荊州文學

記〉等，是宋忠、宋衷亦同一人也。洪業認為：「按晉惠帝諱衷，故史籍或

稱仲子，或改為忠，或改為均云爾。」（頁 5-6）因此，注《樂緯》者，即

是注《隋書．經籍志．詩緯》十八卷，魏博士宋均也；而宋均本名即是宋衷

也。洪業曰： 
 
《白虎通》鈔襲宋衷之緯注甚多，前僅舉其一耳。宋衷在班固之後，

百有餘年，班固何能鈔襲宋衷乎？ 
 

洪業確認《白虎通》鈔襲宋衷之注文，而班固又先於宋衷百餘年，則班固如

何鈔襲宋衷之文而成《白虎通》？因此，洪業推論《白虎通》並非出於班固

之手。 

（二）疑其非章帝所稱制臨決者 

依《後漢書》所載，白虎觀會議乃是東漢章帝下詔太常以下及諸儒生，

講議《五經》同異，會議所得文獻，最後由章帝親「稱制臨決」，因此，會

議資料理應與當時典章制度相應或相近似。洪業言： 
 
且一代之經說，往往與其時之典章制度有關，倘《白虎通》足以代表

章帝稱制臨決之論，何其又與漢制往往不合耶？（頁 6） 
 

如果白虎觀會議如《後漢書》載：「帝親稱制臨決」，則會議資料《白虎通》

之文本內容，應與當時典章制度一致或近似；否則，必然造成學術意見與現

行政策相左，且章帝主政與稱制臨決互異之矛盾現象。因為洪業查考《白虎

通》文本之典章制度有與當時漢制不符之證據，因此懷疑《白虎通》並未經

過章帝稱制臨決之程式。 
                                                                                                                                                           

英。』宋均曰：『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之英華也。』」（頁247）。 
20 《後漢書．劉表列傳》卷七十四下，曰：「建安元年，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

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頁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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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業舉《白虎通》「三年一禘」為例，說明《白虎通》主張與現行漢制

不一致。洪業在文中附文解釋： 
 
此語不見今本《白虎通》，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十二，《續經解》

本，頁六下據《舊唐書》卷二十六《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所

引補。劉師培，〈白虎通義闕文補訂〉，《國粹學報》，第七卷，第一

冊，第七十五期，謂陳所補者誤，引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十七

【大正《大藏》本第五十四卷，頁九一二，格下】所引「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駁之。余謂陳是而劉非。（頁 6） 
 

「三年一禘」之文，為今本《白虎通》所無，陳立疏證時，「據《唐書．禮

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所引補」。
21
陳立所補，雖遭劉師培反駁，卻得

到洪業支持。洪業引《禮緯稽命曜》中已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

且《後漢書．張純傳》、
22
《後漢書．祭祀志》亦有明證，

23
可證「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乃是當時流行之說；然而，《白虎通》卻有「三年一禘」之

文？洪業推論： 
 
縱白虎觀討論時，諸生中有為三年一禘之說者，章帝又何必從之？倘

從其說，又何故不改漢祭之制，而許慎之《說文》又謂周禮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耶？（頁 6） 
 

換言之，若白虎觀會議有人倡「三年一禘」之說，此說既與章帝政制不同，

                                                                 
21 《白虎通疏證》，卷12「宗廟」，頁673。 
22 《後漢書．張純傳》卷三十五載：「（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

已外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

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故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

遂定。」（頁1195）。 
23 《後漢書．祭祀志》第九復述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之事。並載：「上難復立廟，遂

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

（頁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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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遭章帝否決；若章帝同意「三年一禘」之說，則章帝理應修改漢代祭祀之

禮。然而，《後漢書》未言「三年一禘」，繼起之許慎作《說文》依然沿用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
24
可見，終章帝之世，未有「三年之禘」之

說。因此，洪業判斷，《白虎通》實未經章帝稱制臨決也。 

（三）疑其為三國時作品 

洪業推論今本《白虎通》是三國時期之作品，確切年代是在東漢末獻帝

建安十八年（213）至魏齊王正始六年（245）之間。洪業所持理據有二：其

一，洪業舉《白虎通》〈考黜篇〉為例，解讀《白虎通》文本內容，反應漢

末魏初之時代背景。〈攷黜篇〉： 
 
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銊、弓矢、秬

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頁 6-7）
25

 
 

元大德本以前，「禮說」作「禮記」，盧文弨校刊《白虎通》下注曰：「禮說

舊作禮記。案此皆《禮緯含文嘉》之文，當作禮說。」
26
意即：《禮記》無

「九錫」之說，而《含文嘉》則有之，故盧文弨依《含文嘉》改「記」作

「說」。陳立《白虎通疏證》亦曰：「說舊作記，盧改。……此《禮含文嘉》

文也。」
27
洪業承其說，並且指出：「彼既鈔《含文嘉》之文矣，自當更鈔

其宋衷之注」。（頁 7）洪業舉《詩．大雅．旱麓》孔疏引宋衷之注： 
 
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

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

                                                                 
24 《說文》曰：「禘，諦祭也，从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漢〕許慎著，

〔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市：黎明文化公司，1974年），頁5-6。又：

「祫，大合祭先，親疏遠近也，从示合。《周禮》曰：三歲一祫。」頁6。 
25 抱經本《白虎通》，卷3上，頁8。 
26 同前註。 
27 《白虎通疏證》，卷7，頁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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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渫；賜以朱戶，

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

志在宿衛；賜以斧銊，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

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頁 7）
28

 
 

洪業並注釋說明《曲禮》孔疏及《公羊傳》莊西元年徐彥疏，兩者所引大致

相同，唯次序稍異；並且以為，宋衷之注「未與曹魏之歷史背景全合」。洪

業又續引《三國志．魏書》卷一，建安十八年（213）獻帝策封曹操為魏

公，加九錫之文曰： 
 
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

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

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

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

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

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

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

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

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

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

一卣，珪瓚副焉。……（頁 7-8）
29

 
 

洪業形容此段文字是：「如此好事！如此妙文！」「撰《白虎通》者，那得不

理？」故《白虎通》勦襲其文，解九錫之義如下： 
 
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腵。能和民者，賜樂則。民眾多

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

                                                                 
28 《詩．大雅．旱麓》，頁560。 
29 〔晉〕陳夀：《三國志．魏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8年），卷1，〈武帝紀第一〉，

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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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鈇銊。能征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頁 8）
30

 
 

「撰《白虎通》者」不僅鈔《魏書》之文，亦好用宋衷之注，故復鈔襲如下： 
 
以其進止有節，德綏民；路車乘馬，以安其身。言成章，行成規；卷

龍之衣服，表顯其德。長於教誨，內懷至仁；則賜時王樂，以化其

民。尊賢達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居處修治，房內有

節，男女時配，貴賤有別；則賜朱戶，以明其德列。威武有矜，嚴仁

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喜怒有節，誅伐刑剌；賜以鈇銊，使得

專殺。好惡無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道之美，百行

之本也；故賜以玉瓚，使得專為賜也。（頁 8）
31

 
 

洪業據此研判，《白虎通》既鈔襲宋衷之緯注，又仿傚《魏書》九錫之策

文，事證已「瞭若指掌」。雖然緯注與策文不知孰為先後，然而，既已知策

文在建安十八年，則《白虎通》之作，必在此時之後矣。正因為《白虎通》

成書距白虎觀會議之後一百三十餘年（79-213），因此造成「所以不僅許慎

馬融不能得其書而讀之，且蔡邕鄭玄並不曾舉引也」（頁 9）之特殊現象。 

其二，洪業認為《白虎通》之出，可能在魏齊王正始六年（245）之

前。洪業引《南齊書．禮志》卷九上，建元元年，王儉議郊殷之禮中，載：

「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醜為正，牲宜尚白。《白虎

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
32
證明魏

繆襲引《白虎通》之文。依《魏志．劉劭傳》卷二十一，裴松之注引《文章

                                                                 
30 抱經本《白虎通》卷3上，頁8。 
31 抱經本《白虎通》曰：「以其進止有節，行步有度；路車乘馬，以代其步。言成文

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制，以化其民。

居處修治，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尊賢達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

其體。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衞；賜以鈇

銊，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

使之祭祀。」卷3上，頁9-10。字句或有出入，論述大致相同。 
32 〔梁〕蕭子顯：〈禮志〉，《南齊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8年），卷9上，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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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

卒。」既然繆襲見引《白虎通》之文，而繆襲卒於正始六年，故《白虎通》

之出，必不晚於此時。 

由於洪業質疑今本《白虎通》非班固所撰，非經章帝稱制臨決，則今本

《白虎通》與東漢白虎觀會議之關係屬性為何？洪業如是說明： 
 
夫蔡邕之時（初平三年，192，卒）尚有《白虎議奏》，卷數逾百。倘

其後有好事者，用其材料，更撮合經緯注釋，而成《白虎通義》，殆

非難事。玩其文義，不似有意偽托班固，疑更有好事者，附會而歸之

于固，晉宋而後，引者遂多耳。（頁 9） 
 

洪業依莊述祖考證所得，研判在蔡邕（133-192）之時有逾百卷之「白虎議

奏」；其後有好事者用此「白虎議奏」以為材料，附加其他經緯注釋，而成

「白虎通義」，即是今本《白虎通》。至於《白虎通》「行文氣韻」與班固不

同，顯示「好事者」不似有意模仿班固，其目的旨在將「其他經緯注釋」假

藉於《白虎通義》之中；洪業懷疑「更有好事者」，將此書附會而歸之於班

固之名。 

洪業認為，因為《白虎通》是三國之作品，故「不足以代表東漢中葉之

經說」，但卻肯定此書是「研究漢末魏初經說之絕好材料」。（頁 9）既然此

書已非當時原貌，則書名之「正名」問題已無關緊要。洪業言： 
 
謂之《白虎通引得》者，非謂原書之名必為「白虎通」三字而已。《孫

考》據俗稱《風俗通義》為《風俗通》之例，而定其原名必為《白虎

通義》，論頗近是。然魏晉以來簡稱既久，無妨仍用焉。（頁 9） 
 

《白虎通》既是三國時作品，「白虎通」三字諒非白虎觀會議之原名。洪業

引孫詒讓考《風俗通義》為《風俗通》之例，研判《白虎通》原名必是「白

虎通義」，而「白虎通」不過是「白虎通義」之「流俗省略」而已，
33
由於

                                                                 
33 張心澂曰：「《四庫提要》曰：『《隋書．經籍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

人。……』……唐章懷太子賢註云：『即白虎通義，』是足證固撰，後乃名其書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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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之名自魏晉以來簡稱既久，故引得之名「無妨仍用」。 

四  辨〈白虎通引得序〉 

洪業序文質疑《白虎通》非班固所撰、非章帝所稱制臨決者、係屬三國

時作品，此一論斷，仍有諸多疑點，值得商榷。 

（一）辨「《白虎通》非班固所撰」 

洪業研判《白虎通》非班固所撰，主要理據有二：一，《白虎通》行文

氣韻與班固已有之著作不相類似。二，《白虎通》與班固所著之《漢書》多

不同文；而且，《白虎通》既鈔襲宋衷之緯注甚多，則班固如何能鈔襲百年

之後之宋衷之文？因此，《白虎通》非班固所撰。對於理據之一，于首奎於

《兩漢哲學新探》反駁言： 
 
因為《白虎通》是班固根據白虎觀會議中的五經雜議材料編寫的，「行

文韻氣」當然會與《漢書》中由他本人撰寫的文章、傳記不同，這是

理所當然的。根本不能作為否定《白虎通》是班固編寫的根據。
34

 
 

于首奎認為，《白虎通》乃是班固根據白虎觀會議決議而寫，是會議資料彙

編，故其書之行文氣韻不似班固所撰之文章、傳記，此乃理所當然之事，洪

業不得據此而否定《白虎通》非班固所撰。因此，洪業揭示此一特殊事證，

不能做為《白虎通》非班固所編寫之證據。然而，因為有此一特殊事證，於

首奎更不能以此做為肯定《白虎通》是班固編寫之證明。換言之，由於《白

虎通》被視為白虎觀會議之資料彙編，故就「行文氣韻」之判斷而言，即使

《白虎通》與班固其他作品明顯不同，仍不足以做為判斷是否為班固編寫之

                                                                                                                                                           
《通義》。《唐志》所載蓋其本名，《隋志》刪去義字，蓋流俗省略。」《偽書通考》

（臺北市：明倫出版社，1971年2月），頁840。 
34 于首奎：《兩漢哲學新探》（成都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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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 

其次，就《白虎通》與宋衷之關係而言，《白虎通》鈔襲宋衷之注者

多，洪業主張：「《禮記》最先，《樂緯》次之，《漢書．禮樂志》又次之，

《樂緯》注更在其後，而《白虎通》最後也。」對此，于首奎則認為： 
 
《白虎通》中所引用的某些資料，是否一定就是宋衷的《樂緯》注？

是否在后漢中期，就絕對沒有這類材料，恐怕還不能做出這樣的論

斷，讖緯迷信早在前漢中、後期就興盛起來，并經封建統治者大力提

倡，得到廣泛傳播。再說，宋衷對《樂緯》的注釋材料，也肯定不會

完全是他本人創造的，而一定要引用前人的一些資料。
35

 
 

于首奎推測，宋衷之注若非原創，則必有所本，《白虎通》與宋衷之注縱有

雷同之處，亦只能視為二書所引出處相同或相似，無法以此論斷《白虎通》

必然是引用宋衷之注。於首奎之說，乃是合理之懷疑，意即：洪業之主張，

只是理上之可能，但未必然如其所言。縱使《白虎通》之解釋較他書為圓整

周密，亦不必然是晚出於他書作品，尤其是以此斷言《白虎通》必然鈔襲宋

衷之緯注，仍有商榷餘地。而且，洪業舉《白虎通．攷黜》篇「禮說九錫」

為例，證明《白虎通》不僅鈔襲宋衷之緯注，又仿傚《魏書》九錫之策文；

實則，洪業引述論證有失完整。 

案：《白虎通．攷黜》篇曰：「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

陛、虎賁、鈇銊、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白虎通》稱車馬、

衣服等九種賜物為「九錫」。
36
洪業引《魏書》獻帝策封曹操為魏公文，「以

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前有「又加君九錫，

其敬聽朕命」之文，
37
可見策文亦稱為「九錫」，而洪業未引。 

                                                                 
35 《兩漢哲學新探》，頁227。 
36 抱經本《白虎通》卷3上「考黜」分：「揔論黜陟」、「九錫」、「三考黜陟義」、「諸侯有

不免黜義」共四章。 
37 《三國志．魏書》卷1：「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

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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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禮含文嘉》亦稱「九錫」。明孫瑴編《古微書》載《禮含文嘉》

曰： 
 
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

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銊，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
38

 
 

孫瑴注曰：「宋均註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

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
39
清趙在翰《七緯》、馬國翰

《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通緯》亦皆記「九錫」；
40
可見《禮含文嘉》稱

制為「九錫」。 

考「九錫」之稱制，西漢已有。《漢書》卷六，武帝紀載：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

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

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有司奏議曰：「古

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

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今詔書

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

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41

 
 

顏師古注曰：「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

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

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師古曰：『總列九錫，應說是也．進賢

一錫，瓚說是也。』」可見武帝之時，即有「九錫」之稱制。此外，卷九十

九上〈王莽傳〉陳崇稱王莾功德，奏曰： 

                                                                 
38 〔明〕孫瑴編：《古微書》，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緯書集成》（上海市：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4年），頁253。 
39 同前註。 
40 《緯書集成》，《七緯》，頁868；《玉函山房輯佚書》，頁1229；《通緯》，頁1744。 
41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82年），頁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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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不檢。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

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

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

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
42

 
 

陳崇奏書提及「九錫」之法，因會呂寬事起而作罷。其後，〈王莾傳〉元始

四年載：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

制度甚盛。……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

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于第

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

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並集，平作二

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

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詔曰：

「可。其議九錫之法。」
43

 
 

羣臣推崇王莾輔翼漢室之功，奏請平帝封賜，而平帝則是主動下詔研議「九

錫」之法，賜安漢公王莾。可見，在西漢之時，已有「九錫」之法制。
44
至

                                                                 
42 《漢書．王莽傳》，卷99上，頁4062。 
43 《漢書．王莽傳》，卷99上，頁4069-4070。 
44 《漢書．王莾傳》曰：「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

室子九百餘人，……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詔

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

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

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

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

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

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

九錫登等之寵。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聖瑞畢溱，太平已

洽。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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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獻帝始有：「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45
至於《詩．

大雅．旱麓》孔疏引宋衷之注則曰： 
 
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

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

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

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渫；賜以

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

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銊，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

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是其九賜之事

也。
46

 
 

上述《禮含文嘉》皆作「九錫」，至宋均之注則稱「九賜」，其稱與《白虎

通》、《魏志》皆不同。 

「九錫」之法，自西漢以來便有此稱制，《禮含文嘉》亦稱「九錫」，

《白虎通》引述亦作「九錫」，而《魏志》獻帝策封曹操亦稱「九錫」。然

而，孔疏引宋衷注《禮含文嘉》曰：「是其九賜之事也」，實與《禮含文嘉》

稱謂不同。雖然，洪業極力舉證《白虎通》鈔襲宋衷注之痕跡，然而，卻缺

漏兩者使用之稱制不同。若《白虎通》鈔襲宋衷注文，豈會在關鍵之稱制上

與宋衷不同？因此，洪業指「《白虎通》鈔襲宋衷之緯注甚多」，進而推論

《白虎通》更在宋衷之後，此說與事實不盡相符。 

（二）辨「《白虎通》非章帝所稱制臨決者」 

洪業舉《白虎通》「三年一禘」為例，說明《白虎通》「與漢制往往不

                                                                                                                                                           
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

命之錫。臣請命錫。』奏可。」卷99上，頁4070-4072。 
45 《後漢書．獻帝本紀》，卷9，頁387。 
46 《詩．大雅．旱麓》，卷16之3，頁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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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證明《白虎通》並非章帝所稱制臨決之書。于首奎反駁認為，《白虎

通》所以與當時漢制不合，「可能是因為古書長期輾轉傳抄，增益失損，有

些材料魚魯互錯，亥豬交差，這可以說是一種『難免』的『正常』現象。」
47

由於于首奎之立場與孫詒讓一致，肯定《白虎通》乃是白虎觀會議之產物，

所以將《白虎通》文本與當時漢制不合之現象，歸咎於故書傳鈔所產生之謬

誤。
48
于首奎如此解釋，固屬臆測，無從稽核真偽。 

洪業認為，「一代之經說，往往與其時之典章制度有關」，並且斷言《白

虎通》所論「何其又與漢制往往不合」。洪業引《後漢書．張純傳》卷三十

五（洪業作「卷六十五」），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50）曰： 
 
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

壤；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漢舊制

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

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

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

禘、祫遂定。
49

 
 

張純稱「三年一祫」固屬漢代舊制，主張建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光

武帝從其奏，自是禘、祫已有定論。洪業引《禮緯稽命曜》稱已有其文。 

案：《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紀所論禘祫與禴祭，

                                                                 
47 《兩漢哲學新探》，頁227。 
48 于首奎言：「（孫詒讓）他認為《白虎通議》是建初的原名，『通德論』是六朝人的改

題，《白虎通》則是《白虎通義》的簡稱。而《白虎通義》原是班固根據《白虎議

奏》中的《五經雜議》部分編寫的。……我們認為，孫詒讓之說，是比較合理

的。……周、孫、莊氏之說雖然不同，但是，他們卻都一致認為，《白虎通》是白虎

會議的產物。它是由班固撰寫的。」《兩漢哲學新探》，頁225。 
49 《後漢書．張純傳》，卷35，頁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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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鮮矣。」
50
《古微書》、

51
《緯書》、

52
《七緯》、

53
《諸經緯遺》、

54
《玉

函山房輯佚書》、
55
《緯攟》、

56
《通緯》、

57
等諸緯書集成皆曰：「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緯書集成》及《南齊書．禮志》皆引《禮緯稽命徵》，
58

洪業稱《禮緯稽命曜》，應是訛誤）張純謂「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

始為禘祭」，然而，考《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則稱「祫祭明堂」，
59
可知

張純已經混同禘、祫二祭，因此李賢注曰：「今純及司馬彪並云『禘祭』，蓋

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60
光武帝既感歎禘、祫之祭，不行已久，且

不知二祭之制，故下詔張純「宜據經典，詳為其制」，而張純既主張「三年

一祫」，又混同禘、祫二祭之名。即使建武二十六年「禘、祫遂定」，然而至

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止，事隔近三十年（50-79），無法確定《白虎通》稱

「三年一禘」之說，必然與「其時之典章制度」不同。 

況且，《春秋左傳．僖公》經八年曰：「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

人。」杜預注曰：「禘，三年大祭之名。」正義曰：「釋天雲禘大祭也。言其

大於四時之祭，故為三年大祭之名，言每積三年而一為此祭也。……三年一

禘」；
61
《宋書．禮志》記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孔安國引御史中丞範泰之議

                                                                 
50 〔元〕陶宗儀編：《說郛》，《緯書集成》，頁115。 
51 《古微書》引《禮稽命徵》，頁255。 
52 《緯書》引《禮緯．稽命徵》，頁755。 
53 《七緯》引《禮稽命徵》，頁875。 
54 《諸經緯遺》引《禮稽命徵》，頁1057。 
55 《玉函山房輯佚書》引《禮緯稽命徵》，頁1233。 
56 《緯攟》引《禮稽命徵》，頁1489。 
57 《通緯》引《禮稽命徵》，頁1756。 
58 《南齊書．禮志》卷9上，頁118。 
59 《漢書．平帝紀》卷12，元始五年曰：「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

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

有差。」頁358。 
60 《後漢書．張純傳》，卷35，頁1196。 
61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僖公》（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81年）卷13，頁216。 



 

 

432  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 第三冊 

曰：「三年一禘」
62
；《隋書．禮儀志》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

祭。」
63
而《舊唐書．禮儀志》太常議曰： 

 
禘祫二禮，俱為殷祭，祫為合食祖廟，禘謂諦序尊卑。……又按《禮

緯》及《魯禮禘祫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謂五年而再殷祭

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義》、何休《春秋》、

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禘。何也？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

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迭相

乘矣。今太廟褅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不相通計。……求之禮

文，頗為乖失。
64

 
 

禘、祫二禮，俱為殷祭，一祫一禘，或一禘一祫，二禮循環交替，或許禘、

祫二名可互通也。誠如洪業所言：「禘祫之釋，歷代爭辯，治絲而紛」（頁

6），而《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紀所論禘祫與禴祭，

其言鮮矣。」禘、祫二制既未有定論，而張純建議又自相矛盾，且張純建議

距白虎觀會議三十年，洪業以「三年一禘」之例證明《白虎通》所論「何其

又與漢制往往不合」，效力稍嫌不足。 

其次，假設《白虎通》是白虎觀會議之彙編資料，而白虎觀會議之宗旨

是「講議《五經》同異」，會議討論之議題，固然可能與其時之典章制度有

關，但會議講論結果是否必然與其時之典章制度一致？白虎觀會議之討論，

乃是以統一經說為目的，非以當時制度為基準；若《白虎通》須經章帝稱制

臨決，章帝亦不必然執著於當時之典章制度，而反對會議討論經說之結果。

換言之，縱使《白虎通》與現行制度不同，章帝未必然因現行制度與會議結

論不合而反對會議結果；反之，《白虎通》是否藉此對現行制度進行改革而

                                                                 
62 〔梁〕沈約：〈禮志〉，《宋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5年），卷16，頁453。 
63 〔唐〕魏徵、長孫無忌等著：〈禮儀志〉《隋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5年），卷

7，頁131。 
64 〔後晉〕劉昫等著：〈禮儀志〉，《舊唐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9年），卷26，頁997-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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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言，亦無不可能。因此，洪業以「三年一禘」論證《白虎通》與當時

制度不同，進而證明「《白虎通》非章帝所稱制臨決者」，理由亦不充分。 

附帶一提，《白虎通．考黜》篇沿用西漢以來「九錫」之稱，至《魏

志》獻帝策封曹操亦稱「九錫」，然而宋衷注《禮緯含文嘉》則不依《白虎

通》，而改稱「九賜」，故洪業舉引此例，無法確定《白虎通》必然鈔襲宋衷

注文而必在建安十八年之後。總之，縱使《白虎通》之「三年一禘」，與其

「所論與漢制往往不合」，既無法證明「《白虎通》非章帝所稱制臨決者」。

雖然洪業主張《白虎通》非章帝所稱制臨決者之理由不足，然而，揭示《白

虎通》文本與漢制往往不合之現象，仍值得持續關注。 

（三）辨「《白虎通》為三國時作品」 

洪業舉證《白虎通》鈔襲宋衷緯注之痕跡，「已瞭若指掌」，故《白虎

通》之出，其必作於獻帝策封曹操為魏公加九錫之建安十八年（213）之

後；又《白虎通》初次被繆襲見引，故《白虎通》必出於正始六年（245）

之前。因此，洪業斷定《白虎通》為三國時作品。正因此《白虎通》為三國

時作品，所以造成「不僅許慎馬融不能得其書而讀之，且蔡邕鄭玄並不曾舉

引」之特殊現象。 

若《白虎通》是三國時作品（213-245），則《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之

關係屬性為何？洪業既已知蔡邕之時尚有卷數逾百之「白虎議奏」，而蔡邕

卒於初平三年（192），則此一證據顯然與其所推測之時間衝突。因此，洪業

假設：蔡邕之後有好事者，利用蔡邕之「白虎議奏」為底本，更撮合經緯注

釋，而成「白虎通義」；然而此「好事者」又不似有意偽作，於是洪業再假

設一「更有好事者」，附會於班固之名，而成《白虎通》。換言之，洪業依然

肯定《白虎通》仍白虎觀會議之文獻資料，只是其中摻雜後人損益材料編纂

而成。
65
雖然《白虎通》「不足以代表東漢中葉之經說」，但卻是「研究漢末

                                                                 
65 林麗雪亦有類似見解：「要而言之，白虎通本屬五經雜義之書，每一經說，文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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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初經說之絕好材料」。（頁 9）至於白虎議奏之原始檔與好事者之雜揉成

分，洪業則未予置評。 

洪業序文看似解決許多環繞於《白虎通》文本之諸多問題，然而，洪業

所假設之「好事者」，及《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之關係，仍存有疑點。 

案：白虎觀會議之宗旨原則在「講議《五經》同異」，然而此「好事

者」，既用「白虎議奏」「更撮合經緯注釋」，又「兼用今古，雜揉讖緯」，顯

然違背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之宗旨。再者，白虎觀會議之詔開緣起，乃因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然而此「好事者」，卻「兼用今古，雜揉

讖緯，但求其博，不厭其亂」，（頁9）造就《白虎通》如「此般經說一種之

《爾雅》《說文》也」，（頁9）足見此「好事者」之作法，適與白虎觀會議之

宗旨背道而馳。若「好事者」用「白虎議奏」之材料時，不知「白虎議奏」

為何物，則此「好事者」乃愚者也；若知「白虎議奏」為何物，仍用其材

料，更撮合經緯注釋，兼用今古，雜揉讖緯，則此「好事者」是誣者也；洪

業所假設之「好事者」，非愚則誣也！洪業既已發現《白虎通》非班固所

撰，非章帝所稱制臨決，通書已非當時舊貌，然而洪業假設二種「好事

者」，用以解釋《白虎通》文本與史書記載所以不符之原因，理由不免牽

強，又無從考核。 

其次，洪業既採信莊述祖之考證，咸信「蔡邕之時尚有《白虎議奏》，

卷數逾百」，又假設「好事者」使用「白虎議奏」，再加以「撮合經緯注釋」

而成「白虎通義」，「白虎通義」流俗省稱即是「白虎通」。但是，洪業既肯

定「蔡邕之時尚有《白虎議奏》」，卻又主張《白虎通》「其必作於建安十八

年之後」，如此則產生一個疑問，即：白虎觀會議之後如果有蔡邕所謂之

「白虎議奏」文獻存世，則白虎觀會議之後至蔡邕過世百餘年間（79-

192），為何「不僅許慎馬融不能得其書而讀之，且蔡邕鄭玄並不曾舉引」？

洪業所發見之特殊現象，依然無法從洪業之考證中得到合理之解答。 
                                                                                                                                                           

足，前後行文，不必相屬；又經隋唐兩朝禁絕讖緯，舊入秘書，久為佚典，舛誤遺

漏，乃至增刪改纂，在所難免。」〈有關白虎通的著錄及校勘諸問題〉，《孔孟月刊》

第25卷第4期（1986年12月），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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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乃因「《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會議

目的「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若有蔡邕所謂「白虎議

奏」，則宜當及時公諸於世，頗令學者得以自助，豈會百餘年間無人聞問？

考之《後漢書》，記其事者詳，而載其書則略，若會議之後有任何形式之文

獻資料存留，則史書為何只記其事，未載其書？此外，白虎觀會議後四年，

章帝於建初八年（83）詔曰：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

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
66

 
 
白虎觀會議後四年，章帝依然感歎《五經》「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此

詔是否意味著：四年前「講議《五經》同異」之白虎觀會議，並未有會議資

料公諸於世？否則，當時太常博士與碩學鴻儒從未提及此書？縱使有所謂

「白虎通」、「白虎通義」或「白虎議奏」公諸於世，顯然並未達到「欲使諸

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之預期成效；否則，以統一經說為目的之

「白虎通」，通行四年之後，章帝為何依然質疑「《五經》剖判，去聖彌遠，

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換言之，洪業若採認蔡邕之時即有卷數逾百之「白

虎議奏」，或是肯定白虎觀會議後存有任一形式之文獻資料，而為「好事

者」利用其材料，兼用雜揉而成《白虎通》，則洪業應說明解釋：為何白虎

觀會議後百年間無人聞問？並且，「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

助」之重大學術資源，為何百年之後，獨厚蔡邕一人？ 

下列簡表，顯示《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兩者之時間關係與歷史記錄。 

                                                                 
66 《後漢書．章帝紀》，卷3，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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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歷史記錄 

東漢 
建初四年 
（79） 

《後漢書．章帝紀》：「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

郎、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

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於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

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後漢書．儒林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

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

著為通義。」 
《後漢書．班固列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

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中平六年 
光熹元年 
（189） 

蔡邕〈巴郡太守謝版〉：「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

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 

魏 
正始六年 
（245） 

魏繆襲引《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

者，夏正得天之數也。」（《南齊書．禮志》） 

元 
大德九年 
（1305） 

李顯翁持劉平父家所藏是書善本見張楷，東平郡守並允然以

此書鏤板重印。（張楷《白虎通》序） 
今錫學得劉守平父家藏《白虎通》善本，繡梓以廣其傳。

（嚴度《白虎通》序） 

清 
乾隆四十九年

（1784） 

盧文弨所校刻之《白虎通》，乃就何允中之《漢魏叢書》元

大德本之重印本。（盧文弨「校刻《白虎通》序」） 

《白虎通義》乃「白虎議奏」之略本，故《白虎通義》與

「白虎通」實指二事。（莊述祖〈白虎通義攷〉） 

光緒元年 
（1875） 

《白虎通》十二卷，五十篇（陳立《白虎通疏證》） 

民國 
二十年 
（1931） 

《白虎通》為「偽作」：「疑其書非班固所撰」，「疑其非章帝

所稱制臨決者」，「疑其為三國時作品」。（洪業〈《白虎通》

引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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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說明如下： 

東漢建初四年（79）：《後漢書》最早記載白虎觀會議之緣起。 

東漢中平六年光熹元年（189）：白虎觀會議之後，「白虎議奏」之名，

初見於蔡邕〈巴郡太守謝版〉。 

魏正始六年（245）：《白虎通》文本首次被繆襲引用。 

元大德九年（1305）：李顯翁持劉平父家所藏《白虎通》善本見張楷，

郡守允然以此善本《白虎通》鏤板重印，開始廣為流傳。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盧文弨就元大德本之重印本校刻《白虎通》。

莊述祖著〈白虎通義攷〉。 

清光緒元年（1875）：陳立著《白虎通疏證》。 

民國二十年（1931）：洪業著〈《白虎通》引得序〉。 

五  結論 

由此不難看出洪業〈白虎通引得序〉論述重點與用心所在。洪業既已看

出《白虎通》之行文氣韻「非班固所撰」，且其典章制度與漢制往往不合，

應「非章帝所稱制臨決者」。但礙於蔡邕時有卷數逾百之「白虎議奏」，及魏

繆襲引《白虎通》文本之事證，故極力蒐羅《白虎通》文本與宋衷緯注相似

處，證明《白虎通》鈔襲宋衷之注文，由此推論《白虎通》「為三國時作

品」，以此解釋：「所以不僅許慎馬融不能得其書而讀之，且蔡邕鄭玄並不曾

舉引」之特殊現象。又因為《白虎通》文本「更撮合經緯注釋」，「兼用今

古，雜揉讖緯」，因此，洪業又假設二種「好事者」：前者用「白虎議奏」之

材料，撮合經緯注釋而成「白虎通義」，後者則將「白虎通義」附會而歸之

於班固之名。然而，洪業之考證與推論，既無法解釋白虎觀會議後百餘年間

無人聞問會議資料之疑竇；考證《白虎通》鈔襲宋衷之說，仍有諸多商榷餘

地；至於假設「好事者」「用其材料，更撮合經緯注釋」而成《白虎通》，缺

乏有效事證而流於臆測。總之，洪業縱使發現環繞於《白虎通》之諸多疑

點，並且試圖尋求解答，然而，洪業終究又落入「皆認今之所謂《白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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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乃白虎觀會議之產品」之傳統窠臼中，仍未能合理解答自己所發現之問

題。 

民國以前，除陳立疏證《白虎通》外，學者研究《白虎通》之重點，大

多圍繞版本校讎，闕文補遺，及書名、作者與篇卷數目等議題。在以《白虎

通》為東漢白虎觀會議之任一形式之資料文獻之前提下，學者極力綰合《白

虎通》文本與史書記載不相應之問題：無論是周廣業考證班固撰寫「白虎

通」與《功德論》二書、莊述祖視《白虎通》為「白虎議奏」之略本、或孫

詒讓以為《白虎通》乃「白虎議奏」中之「《五經》雜議」，仍無法解決環繞

《白虎通》文本之諸問題，治絲益棼。民國初期，唯洪業能獨具隻眼，揭示

《白虎通》與史書記載不相應問題，大膽斷言《白虎通》：「疑其書非班固所

撰」，「疑其非章帝所稱制臨決者」，「疑其為三國時作品」。雖然洪業三項結

論之論證過程仍留有破綻，尚待補述；然而，其考證成果與揭示研究方向，

在研究《白虎通》之歷程中，留有不可抹滅之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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